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我與全民國防～SHOW出你的私藏照』 

臉書徵圖抽獎活動實施計畫 

一、 活動目的： 

為慶祝八二三砲戰 60週年、九三軍人節暨雙十國慶佳節，藉由邀請民眾投

稿分享全民國防主題相片及故事點滴，激發民眾愛國情操並凝聚全民國防

向心力，另推廣本市全民國防教育臉書粉絲專頁，運用大眾傳播工具快速

散播，將全民國防理念傳遞至社會大眾。  

二、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參加對象： 

全國民眾及學生均可參加 

四、 活動時間： 

107年 9月 3日 10時至 11月 30日 18時止 

五、 活動方式： 

上傳相片抽好禮  

(一) 搜尋本局『臺北市全民國防教育粉絲團』臉書粉絲專頁按「讚」成為

粉絲。 

(二) 將自己的全民國防主題相片分享至活動頁面，並留言說明相片背景或

故事（不限字數），即可參加抽獎！ 

◎備註： 

全民國防主題相片類型參考如下： 

1. 參與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記趣分享。 

2. 國軍營區、軍事遺址或軍事博物館等參訪經驗。 

3. 個人或家人當兵時期的生活點滴。 

4. 學生參與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實彈射擊體驗及全民國防探索教

育體驗心得分享。 



5. 其他具全民國防或愛國情操的背景故事，或其他值得紀念的懷舊照

片。 

(三) 活動規則： 

1. 粉絲上傳照片和貼文需「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後始得刊登」，相關貼

文需符合活動主題，與全民國防教育或愛國理念相關連結的故事背

景。 

2. 本活動以《電腦抽籤程式》進行相關抽獎，同一個 FB使用者帳號可

上傳多篇照片及貼文，惟僅可獲得一個獎項，同一個 FB使用者帳號

抽中多樣獎品時，以最優的獎項為得獎。 

3. 活動將於抽獎後確認得獎者是否具粉絲身分，如非有效粉絲，即取

消得獎資格。 

六、 獎項內容： 

拍照上傳抽好禮  

壹獎：7-11商品卡 500元面額 1張-----共 15名。 

貳獎：雙面迷彩帽-----共 20名。 

叁獎：輕巧束口背包-----共 20名。 

以上獎項另各抽出備取 10名，正取者主動棄權時，由備取遞補得獎。 

七、 得獎公佈： 

(一) 本活動訂於 107年 12月 5日（星期三）前於「臺北市全民國防教育粉

絲團」粉絲專頁公告得獎名單。 

(二) 得獎人請於 107年 12月 10日（星期一）前以 FB私訊主動回覆個人聯

絡資料予主辦單位，以取得獲獎權益。 

八、 領獎規定： 

(一) 公告得獎資訊後，得獎者未於 107年 12月 10日（星期一）前以 FB私

訊主動回覆個人聯絡資料者，視同主動棄權，由備選遞補得獎。 

(二) 獲得《7-11商品卡》獎項的得獎人，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簽收單



據，並於 107年 12月 21日（星期五）前親送或寄回獎品簽收單正本，

方可領獎，若不願意提供，則視為主動棄權，由備選遞補得獎。收到

相關資料後，經主辦單位查驗無誤後，獎項最遲於 107年 12月 28日

（星期五）前以《郵局現金袋》寄出。 

九、 本計畫奉核定後辦理，如有未盡事宜，隨時修正之，另主辦單位保留活動

與贈品變更的權益。 


